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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打手机扣分更多，驾驶证“替人销分”后果很严重

4月1日起，违法开车记分项目和分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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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运河区中心敬老院）河北省“敬老文明号”单位
河北省“爱心护理”示范单位

乘车路线：市内乘10路、29路，银鹤老年公寓（恒大城站） 咨询电话：0317-2157899、13903178393
招收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常年招聘护理员

花园式四合院，平房结构，交通便利，服务一流，集居住、医疗、康复、护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

开车打手机扣分更多，对
“分虫”顶格扣分，参加公益活
动能“回血”……4 月 1 日起，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
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新规对
现行记分项目进行了增减，还
对部分项目的分值进行了调
整。

【新 增】

●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
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
牟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 12
分。

●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
学品，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的，一次记6分。

●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
间驾驶机动车的，一次记6分。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
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
车上道路行驶的，一次记1分。

【记分上调】

●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
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
以上未达到百分之百的，一次
记9分。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
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
的，一次记9分。

●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
行为的，一次记3分。

●驾驶校车上道路行驶
前，未对校车车况是否符合安
全技术要求进行检查，或者驾
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道
路行驶的，一次记3分。

【记分下调】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
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
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
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一次记 9
分。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
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
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一次记9分。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
的机动车的，一次记9分。

●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
驾驶校车的，一次记9分。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
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
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
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

记9分。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

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
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
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
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
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一次记 6
分。

●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财
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
构成犯罪的，一次记6分。

●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
车、旅游客运汽车、7 座以上载
客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
人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二十以
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一次记
3分。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
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
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
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
百分之五十的，一次记3分。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
让校车的，一次记3分。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
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三十以
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或者违
反规定载客的，一次记3分。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
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的，一次记3分。

●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
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
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
3分。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
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
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
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百分之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二
十的，一次记1分。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
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1
分。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
最大允许总质量未达到百分之
三十的，一次记1分。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
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
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
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
驶的，一次记1分。

●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
驶时，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
系安全带的，一次记1分。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
头盔的，一次记1分。

【删除记分】

●低 能 见 度 气 象 条 件
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

上不按规定行驶的，一次记
6 分。

●以 隐 瞒 、欺 骗 手 段 补
领机动车驾驶证的，一次记 6
分。

●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
公共汽车）、校车以外的载客汽
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百分
之二十的，一次记3分。

●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牵
引挂车的，一次记3分。

●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
口不按规定行车或者停车的，
一次记2分。

●不按照规定为校车配备
安全设备，或者不按照规定对
校车进行安全维护的，一次记2
分。

●驾驶校车运载学生，不
按照规定放置校车标牌、开启
校车标志灯，或者不按照经审
核确定的线路行驶的，一次记2
分。

●校车上下学生，不按照
规定在校车停靠站点停靠的，
一次记2分。

●校车未运载学生上道路
行驶，使用校车标牌、校车标志
灯和停车指示标志的，一次记2
分。

●在校车载有学生时给车
辆加油，或者在校车发动机引
擎熄灭前离开驾驶座位的，一
次记2分。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
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未随车携带行驶证、机动车驾
驶证的，一次记1分。

据新华社

为切实筑牢我市“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严密防线，进一
步加强对“四类重点人员”（境
外来沧返沧、密接次密接、中高
风险地区来沧返沧和省内流调
追踪的其他风险人员）的排查
管控，提高社区排查和自主报
备比例，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
仗，有效维护全市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如下
实施办法。

一、实行入境告知。推动关
口前移，强化源头治理。（一）加
强对进入沧州境内人员的管
理，值守人员在火车站、汽车
站、高速口及国省道中途检查
站对进入沧州境内的人员发放
明白纸，市工信局协调通信运
营商发送短信提醒，列明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及阳性病例或阳
性感染者所在县（市、区）等重

点地区，促进四类重点人员进
入沧州境内第一时间主动报
备，第一时间落实管控措施。
（二）三大通信运营商常态化向
沧州市域内所有手机用户发送
信息，通报当日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及阳性病例或阳性感染者所
在县（市、区），要求14天内到过
上述地区的人员主动报备。（三）
各县（市、区）持续做好沧州籍境
外人员的“双稳”工作，如有回国
计划的，必须至少提前三天由本
人或家属向所在乡镇、农村、社
区或属地防控办进行报备，并严
格执行 14+7+7的隔离管控政
策，全程闭环转运。

二、发动群众自报。开展群
众道德养成教育，引导广大群
众增强社会责任感、大局观念
和自我防护意识，促进重点涉
疫地区来沧返沧人员主动向属

地农村、社区报备，有效提高自
主报备在风险人员排查中的比
重，掌握工作主动权。

三、严格社区排查。全面开
展涉疫地区来沧返沧人员排
查，进一步强化网格化管理，坚
决做到城乡社区、机关单位、交
通枢纽、宾馆酒店、医疗机构

“五必查”，确保各类重点场所
全面排查到位，不漏一人。持续
做好“小门管控”，科学设置出
入口，每个小区（村庄）原则上
只保留一个出入口，所有小区
智能门禁全部正常启用。

四、倡导家人提醒。社区工
作人员通过居民微信群、公众
号、张贴发放防疫宣传单等形
式，普及各类防疫措施，引导家
庭成员提醒劝导涉疫人员进行
主动报备，配合落实核酸检测
等措施，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

早处置。
五、加强单位监督。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严格请销假制
度，建立台账，准确掌握本单位
人员行程，滚动排查本单位人
员及亲属近 14天内出行情况，
督促本单位涉疫人员主动报
备，并落实相应管控措施。纪检
监察机关对虚报、瞒报和刻意
隐瞒有涉疫地区旅居史，并造
成疫情发生和扩散的，依规依
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直接责
任，并视情形追究相关领导监
管责任。

六、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引
导群众对有涉疫地区旅居史且
不进行主动报备的四类重点人
员进行举报，各地防疫部门接到
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进行核实
甄别，情况属实的及时落实相关
管控措施，各县（市、区）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举报人一定奖励。
七、依法依规防控。对不主

动报备，刻意瞒报谎报重点风
险地区旅居史或与病例接触
史，故意逃避防疫管控措施，造
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人
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严肃追究责
任。

八、营造良好氛围。对第一
时间主动报备，促进疫情防控
有效开展的四类重点人员和家
庭，以市或县防控办的名义发
放表扬信，视情况在新闻媒体
上进行宣传表扬，在全社会营
造主动抗疫、共同抗疫的良好
氛围。
沧州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2月22日

关于加强四类重点人员社区排查和个人报备的实施办法


